
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已

在本系统注册的供应商，且营业执照具备本项目的经营范围（提供彩

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2 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彩色复印件，身

份证先正面后反面（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私章无

效）；

7、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一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提供近 3 个月社保局出具的社保缴纳明细（含授权委托代理人）；

8、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被财

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间及地域范围内(提供查询结果网页

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

9、独立完成委托人委托的业务不得将业务转让给第三方；

10、提供近三年不少于 3项类似业绩（并附彩色合同及中标通知

书）；

11、为了避免低价低质恶性竞争，请实事求是报价，如有违反市



场价格规律超低价恶意谋取中标后，又不能按招标人要求提供合格服

务者，一律按无效标处理，并上报平台，封号罚款处理。

12、公司无违法事件和行政处罚记录。

13. 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

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

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

价的风险。

14、本项目时间紧迫，预成交服务商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

量按招标人要求竣工，提供工期承诺函（一式两份），并加盖企业公

章，明确违约责任，预成交服务商需保证能够按时 3天内委派相关资

质人员联系我单位，需提交承诺函。

15、为保障本地化售后服务的便捷，具有本地办公场所的供应商

优先选择，如有本地办公场所提供办公场所资料彩色复印件，提供当

地纳税证明（提供弄虚作假资料者取消投标资格）。

16、工期：签订合同后 50日。

17、报价时上传广联达版报价清单，清单不允许私自变动内容（私

自变动取消投标资格）

18、价格不作为单一确定因素，我单位将综合考虑，确定供应商。



请认真阅读要求，否则按废标处理

供应商必须按照要求上传的所有附件来响应报价，若不上传或上传的

响应附件缺失，则按废标处理。1.提供契合实际的施工、工期安排，

运输安装，售后等方案；2.自成交结果发布公示结束之日当天与采购

人联系 3.中标单位把投标资料装订成册交给甲方，4.以上要求必须

满足，否则按废标处理。


